
玉溪市生态环境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玉环罚〔 2023 〕 9-04 号

新平工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：

注册地址：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桂山街道办事处振新

路2号 D-El 幢

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530427587386888E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 郭治凯

一、 调查情况及环境违法事实、 证据、 陈述申辩和昕证及采纳

情况

2023 年 6 月 25 日，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新平分局执法人员对你公

司混凝土搅拌站 240 生产线建设项目进行现场检查时， 发现你公司

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

你公司混凝土搅拌站 240 生产线建设项目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， 擅自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开工建设， 项目总投资额

¥9090560.21 元 2022 年 5 月底 主要生产设施设备已建成。该项目

至今未获得环评批复文件。

以上事实有： （一）书证。 ( 1 ) 2023 年 7 月 21 日， 环境执法

人员提取新平工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工商营业执照、 法定代表人郭

治凯身份证、 项目负责人王粤海、 项目操作员白傣丹复印件及《法

人授权委托书》等相关材料。 证明：违法主体与调查情况相符合，

调查合法有效。 ( 2) 2023 年 7 月 21 日， 执法人员提取《云南省固

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》复印件、 《新平工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混

注：此决定书一式二份， 一份存档， 一份送违法羊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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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 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o/o

加处罚款。

三、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

向玉溪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 也可在6个月内直接向新平县人民法院

起诉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，

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注：此决定书一式二份， 一份存档， 一份送违法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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